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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源技訓所廉政月刊   107年 8月號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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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法令專欄 

錢怎能用洗的？ 

錢，也就是刑法上所稱的「通用貨幣」，本來是供給我們使用的，

卻有人擺著花花綠綠的鈔票不用，竟把它當作衣物一般拿來洗滌？其

實拿錢來洗的人並不笨，當然清楚紙印的鈔票是禁不住水洗的，這裡

所提到的「洗」字，並不是真正要將那些不乾淨的錢放進洗衣機內用

水來清洗，實際的意義是指使用各種手法，將手中掌有的骯髒錢財，

一再在外輾轉流竄各方。有朝一日，洗錢者自認為這些髒錢，經過層

層加工與包裝以後，已經成為可以安心使用的乾淨錢財，再用方法讓

這些不法錢財回到自己掌控之下。由於這種掩飾自己犯罪行為的洗錢

活動，不只是影響社會正常秩序，也妨礙重大犯罪的追查，必須要有

法律加以防制。在各方努力下，我國的《洗錢防制法》，終於在民國85

年10月23日公布了，用來規範那些脫法的洗錢行為。 

在當時，我國為亞洲地區率先通過洗錢防制專法的國家。這法施

行後，雖在刑事追訴方面頗多建樹，惟近二十年來犯罪集團洗錢態樣

不斷推陳出新，洗錢管道不再侷限於金融機構，甚至利用不動產、保

險、訴訟等管道來洗錢。多年來這法雖有多次小規模修正，但仍以刑

事追訴為核心，致未能與國際規範接軌，去年乃參考國外的立法例，

進行大規模修法。修法後的新法條，已於去（105）年的12月28日公

布，全部條文也由17條增為23條，由於配合的執行單位須要時間準

備，特於第23條中明定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修正及增訂條文已在本

（106）年的6月28日生效。 

這次修法有關舊法條第1條立法宗旨部分，本來只標明「防制洗

錢，追查重大犯罪，特制定本法」，這次亦經增修，除原有的文字外，

並加註「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

透明，強化國際合作」，揭示修法不只是加強國內的洗錢防制，還強調

與國際合作。畢竟已進入網路時代，只要動動手指，大額錢財就飄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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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海進入另一國家的銀行帳戶中，若不與國外追查洗錢單位合作，要

追回已經流到國外的錢財，實際上是有相當難度，因為有些事情，無

法只在國內就可辦妥。 

洗錢的定義，依本法第2條所列共有3種情形：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

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

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本法條所稱的「特定犯罪」，依第3條所定，包括刑法中最輕本刑

為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以及特別刑法所列之罪，共有13款之多，因

限於篇幅，無法在這裡一一介紹。 

強化打擊洗錢犯罪，是洗錢防制法的立法目的，除正面打擊犯罪

外，更重要的應自阻斷不法金流著手，包括金流透明化的管制及強化

洗錢犯罪的追訴，才能徹底杜絕洗錢犯罪。因此，打擊洗錢犯罪非有

金融機構襄助，難竟全功。修正前的舊法第5條第1項所列的「金融機

構」，共有18種之多，這次修法仍將這些單位全數列入第1項，並修正

了其他各項。在修正第3項中，另規定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並指定律

師、公證人、會計師、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務員從事與不動產買賣

交易有關之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交易，以及其他特定業務時成為非金融

事業或人員，都受到洗錢防制法的規範。 

修正法條第6條至第9條，係規定防制洗錢的諸多行政措施。需要

金融機構及經指定的非金融事業或人員的配合執行，此類人員如不遵

守，拒絕或妨礙查核，機構部分，主管機關得處以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的罰鍰；個人部分，可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的罰鍰。 

修正第12條是規定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境攜帶一定

金額的特定之物，包括：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及新臺幣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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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有價證券、黃金及其他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且有被利用進行

洗錢之虞的物品，應向海關申報；海關受理申報後，應向法務部調查

局通報。據新聞報導，所謂的一定金額，主管機關已核定自本年6月28

日起，免予申報部分，外幣為等值1萬美元、新臺幣為10萬元、人民幣

為2萬元、有價證券等值1萬美元、黃金等值2萬美元、鑽石、寶石及白

金等值新臺幣50萬元。外幣、新臺幣及人民幣除免予申報額度以外，

如有超額或未申報，都逕予沒入；有價證券、黃金、鑽石則就超過部

分分別科處罰鍰。 

洗錢行為涉及刑事責任部分，舊法第11條，只規定有第2條第1款

的洗錢行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金。有第2條第2款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法後這法條改列為第14條，規定只要有第2條各

款所列的洗錢行為，就應處以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第2項規定處罰未遂犯，罰則顯然比舊法為重，因此又在

第3項中明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

之刑。」以資平衡。 

這次修法，新增的第16條有二處特殊規定，值得一提：第一、是

法人的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洗錢

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這便

是要法人注意所屬人員不要有洗錢行為，否則要連帶受罰。第二、在

國外犯了洗錢罪，照常要受到這法的追訴處罰，是刑法第7條的例外規

定！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106年7月14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

之法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法務部立場。 

資料來源：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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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肅貪案例宣導 

軍事機構軍士官集體貪瀆弊案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法務部廉政署

（下稱本署）、新北憲兵隊共同偵辦陸軍第三地區支援指揮部

（下稱三支部）等軍事機構軍士官集體貪瀆弊案，於民國107年7

月30日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陳建良指揮本署、新北市憲兵隊、桃

園憲兵隊及會同新北地檢署與國防部成立盜賣軍事用品專案小組

之國防部政風室共計動員廉政官等120人，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核發之搜索票，前往三支等軍事機構及新北市、高雄市等地之犯

罪嫌疑人公司、住處等40處實施搜索，並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

罪嫌約詢相關犯罪嫌疑人黃○昇上尉、陳○國上士、葉○佑中

士、潘○新下士、李○平士官長、潘○蓉上士、湯○仁士官長等

7名軍士官及報廢品回收業者陳○煌、李○霖、李○鴻及地磅業

者周○緯、謝○祐等15名及證人8名（含4軍職）共計30人到案說

明。 

經調查，三支部等軍事機構負責營區報廢財產標售業務之承

辦軍士官，未遵財產報廢與變賣之相關規定，並與廠商勾結，任

意將營區內未列帳籍之電腦主機、印表機等庫存物資（註：屬廢

電器與廢資訊設備類）交由廠商逕行攜出變賣，再事後與廠商朋

分不法利益，每次約新臺幣（下同）數10萬元不等；或有承辦士

官明知簽約廠商依照廢品收購契約（註：指需依三支部廢品標售

標售之品項，如廢鐵、廢鋼、廢五金等項目）本應如實過磅秤

重，且依照實際重量或數量結算總價，竟收受簽約廠商交付2萬

元至15萬元不等之賄賂，指定前往與簽約廠商勾結之地磅站，由

地磅站出具登載不實過磅數據之磅單，使簽約廠商每次可獲得免

依約繳約數10萬元貨款之不法利益，犯罪嫌疑黃○昇等軍士官與



 6 

廠商所為，係共犯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侵占公有

財物罪；另收賄護航廠商偷減重量之軍士官所為，則係涉犯同條

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行

賄廠商係涉犯同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違

背職務交付賄賂等罪。犯罪嫌疑人之行為嚴重

影響國軍聲譽及損害國庫收益，本署與新北地

檢署、國防部將賡續擴大察查，釐清有無其他

類此案件，嚴懲不法，端正吏治。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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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分析 

 偽造講座簽名，詐領鐘點費 

【案情概述】 

某市衛生所護士小馮，負責跟診、注射預防針、一般護理

宣導、傳染病訪視等工作，於 101年 9月底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利用負責辦理疾病防治宣導講座之機會，明知未聘請講

師不得請領講師費，卻仍虛偽製作講師鐘點費領據，並偽造醫

師簽名，致不知情之驗收人員、會計人員及主管均陷於錯誤，

從而詐得講師費新臺幣 8,000元。 

【偵處情形】 

一、小馮對於被檢舉事項坦承不諱，政風機構爰策動其至法務部

廉政署辦理自首。 

二、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小馮涉犯刑法第213條、第216條之

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第217條偽造署押及貪污治罪條

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爰提起

公訴。 

三、小馮經該機關考績委員會決議核予記過2次處分。 

【弊端癥結】 

一、審核作業未臻嚴謹 

本案肇因衛生所組織編制人員不足，且業務繁重，大部

分業務係各承辦人獨立完成，於辦理計畫業務項目前，無需

簽陳主管核定，僅需於活動完成後檢據核銷即可，致使業務

承辦人利用此一機會舞弊。 

二、主管未善盡督導管理 

主管人員未到場監督活動辦理過程，亦未要求需檢附活

動照片及參加人員簽到表（簿）等資料始得核銷，終使小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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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可趁。 

三、員工法紀觀念薄弱 

小馮以偽造講師簽名之方式詐領鐘點費，實係法紀觀

念薄弱所致。 

【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 

一、完善核銷之作業規定 

機關應將核銷經費應檢附之佐證資料予以具體化、標準

化，例如規定佐證資料除包括講師費領據、課(議)程表外，

亦應檢附活動照片若干張及參加人員簽到表（簿）等資料以

資證明，否則不予核銷，藉此提高造假之困難度，以降低冒

領之機率。 

二、 加強廉政法治教育 

利用各種公開集會場合及多元宣導方式，向員工灌輸正

確法治觀念，並將實際案例納入宣導教材以加深同仁印象，

提昇宣導效益。。 

 

資料來源：廉政署刑事責任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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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叮嚀 

【案例】 

健保局辦事員王○○在 92年間陸續利用職權查閱及列印投

保人的住址與影像，交付給經營討債公司的友人吳○○，前後共

交付約一百筆資料。吳○○及其員工就利用這些個人資料尋找債

務人，從中獲得新台幣 15萬元的討債佣金；王○○雖只承認提

供資料，否認有圖利犯行，而且表示未收取任何回扣，不過並未

獲得採信，而被判處重刑。甲開徵信社，為順利取得客戶所需之

入出境紀錄、地址、前科、通緝、更名與勞工保險等資料，乃與

警員乙、丙聯絡，請乙代查上述相關資料，並依取得難易程度，

每件以新台幣 400~800元不等之價額付予乙，先後甲總計共支付

乙 256,702元。另請丙代查勞工保險資料，以每件 200-1500 元

不等之價額，甲共支付丙 83,400元。嗣後遭人檢舉，經偵查屬

實移送法辦，案經高等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

「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判處乙有期徒刑 5年 10月，

褫奪公權 4年、丙有期徒刑 5年 4月，褫奪公權 3年，二人不法

所得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分無法追繳時以其財產抵償之。而

依同罪條例行賄罪，判處甲有期徒刑 2年 2月，褫奪公權 1年 8

月。 

【研析】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條規定，公務機關如對個人資

料之有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應符合相關要件方得為之，例如有

法律明文規定、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有利於當事

人權益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等。又依據同法第 28條規定，公

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

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前述各機關

後續尚須面對相關國賠問題。另外，應知加強公務人員法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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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並非只有公文上標明「機密」或「密」等級之文書需依法

保密，其他因職務或身分機會而持有或知悉，但未清楚記載機

密文字訊息之資料，也需遵守保密規定；依刑法第 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

畫、消息或物品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百元以下

罰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 1項之文

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 1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百元以下罰金。」因此，除加強宣導法令觀

念，更要建立資訊系統

線上監控及核對機制，

以防止有心人士擅用相

關資料。 

 

資料來源：個資法缺失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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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看板 

『竊』中要害 小心為上 
一、 機關遭竊案例 

鑒於先前發生於某縣市政府的竊盜案，竊賊在數月內先

後光顧高雄、臺南、臺中、新竹、桃園及彰化等 6個縣市政

府，作案手法如出一轍，趁上班時間洽公民眾進出頻繁之際

混入大樓內，先躲在樓梯間等隱蔽角落，待員工下班後，伺

機至各樓層，發現若沒有員工在內加班，就逕行闖入，隨機

打開或撬開抽屜搜刮財物。 

蒙受損失的縣市政府員工大多求償無門，只能自認倒

楣。 

二、 預防方式 

各機關仍應於必要範圍內，制訂「人員進出管制辦

法」，對於機敏資料存放區、財產存放庫房、中央控制室、

電腦機房、網路交換中心等，不分上下班時間，皆應全面監

控。 

除了由保全人員確實巡邏外，還要定期檢視監視錄影系

統運作狀況，並維修保養及檢討拍攝角度及位置，強化設施

安全功能，建立滴水不漏的維護措施。 

維護機關安全絕非少數人責任，必頇全體同仁齊心努

力。 

【小叮嚀】 

維護機關安全乃全體員工共同責任，除應時時提高警

覺，留意身邊可疑人、事、物並確實通報處理外，並應定期

檢查各項安全維護設備，共同發揮整體力量，以期達到「防

患於未然，弭禍於無形」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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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 

爸，我等你回家 

每次在我發現時，我總會提醒他：「別一直以為自己隱藏的很

好！」過沒多久，變成全家都知道，爸爸又染上毒癮。爸爸一再

地告訴我，他會想辦法戒掉，要我替他保密；而我幫他保密，換

來地卻是親友的不諒解，甚至懷疑我是否和爸爸同流合污… 

不曉得這是第幾次送爸爸進去了。 

小時候總會問爺爺奶奶：「爸爸為什麼會在裡面啊？」奶

奶總是強顏歡笑地對著我說：「因為爸爸不乖呀！所以你要好

好讀書，不要像爸爸一樣不學好！」直到長大後才知道，奶奶

所謂的不乖，是因為爸爸吸毒。有人說『身癮好戒，心癮難

戒』，所以自從我有記憶以來，總是看著爸爸在監獄裡進出。 

在幾個月前，姑姑與奶奶得知爸爸又在使用毒品後，想盡

辦法要幫他戒掉毒癮，為了不讓爸爸再繼續與屏東的一些毒蟲

聯絡、取得毒品，隨即在高雄幫爸爸租了一間小套房，大約兩

個禮拜後，爸爸也逐漸地將毒癮戒掉。可是好景不常，不到一

個月，爸爸又再度重蹈覆轍，大家在幾番掙扎後，還是決定

『大義滅親』。 

所有人不得不強迫自己相信這是為了他好，一再的重蹈覆

轍，一再的墜落深淵，而我們一再地給他機會後，奶奶也徹底

地失望了，於是將所有期望寄託在我身上。隨後我成為親友間

的焦點人物，有些人希望我能以爸爸為借鏡，有些人則是等著

看我步上爸爸的後塵，或許是因為小時候的不懂事，每天逞兇

鬥狠，才導致親友們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爸爸每進入監

獄一次，我的壓力也增加一次，起初是要求課業排名，再來就

是希望國中基測時，能考上一所國立的好學校。現在高中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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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因為家裡沒錢讓我繼續升學，所以親友們希望我能找

到，一份穩定又長久的工作。 

我曾經為了不完美的家庭而自暴自棄，抽煙、打架、翹

課，甚至打老師，在這同時也被師長們放棄，直到那位老師的

出現，他始終覺得我還有救。上課期間不定時找我談話，起初

我只抱著敷衍的態度，久而久之也就敞開心胸。在某次的談話

中，無意間發現了老師桌墊下、夾著厚厚的記過單，不是別

人，滿滿的都是我的名字，霎時我才發現，原來還是有人認為

我有救的。當天回到家，看到奶奶那佝僂的身軀，我問自己：

「奶奶還禁得起我的忤逆嗎？」當下就下定決心，不再與那些

豬朋狗友們聯絡… 

人生中有許多事不能完美，也未必能順心，爸爸在監獄進

出多次，每次毒癮戒掉後，只會嘴巴上說：「我已經覺悟了，

下次絕不會再犯！」出獄後沒多久又再次染上，每次在我發現

時，總會提醒他：「別一直以為自己隱藏的很好！」過沒多

久，變成全家都知道，爸爸又染上毒癮。爸爸一再地告訴我，

他會想辦法戒掉，要我替他保密；而我幫保密，換來地卻是親

友的不諒解，甚至懷疑我是否和爸爸同流合污… 

家人曾一再地相信，爸爸在監獄中得到了教訓，也願意再

給他一次機會，而他也一次次地傷透了大家的心。最捨不得的

還是奶奶，失去了支柱，奶奶一再地崩潰，也增加了我的不捨

和壓力，我不希望奶奶有任何的遺憾，我有義務幫爸爸扛這些

責任。為了這個家庭、為了奶奶的心願，我下定決心，在奶奶

的有生之年，要讓他看到我成功了；要讓她放心、讓她知道，

爸爸不能完成的，還有我可以替她完成。 

從小就要代替爸爸，扛起家庭的責任，還要兼顧學業，作

子女的，要替父母照顧家庭，而做父母的，是否曾給我們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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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現在只希望，這一次爸爸能夠徹底地覺悟，好好地陪在

我們身邊，別再讓我們生活在充滿異樣的眼光，與嘲笑的世界

裡了。 

資料來源：反毒徵文第一名 / 比比（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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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修正動物用藥殘留標準 

  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於本(31)日發布修正「動物用

藥殘留標準」，本次修正之 3種動物用藥品，均由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公告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配合

刪修其殘留容許量，讓國內動物用藥之使用及管理更加合理

化。 

我國對於動物用藥之核准登記及訂定殘留容許量，分別由

農委會及衛福部依權責辦理，除參酌國際規範之外，另考量國

內農牧漁業之需，依國人飲食習慣而訂定規範，以確保國人食

用安全。農委會已公告歐來金得（Olaquindox）、洛克沙生

（Roxarsone）及待美嘧唑（Dimetridazole）等 3種動物用藥

品，自 104年 7月 1日起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考量

該等藥品使用於產食動物之許可證均已失效，為使上下游管理

一致性，進行該等動物用藥品殘留容許量之刪修，以求符合實

際及管理需要。 

另，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持續監測市售畜禽水產品之動

物用藥殘留，如發現有違反動物用藥殘留標準規定者，屬違反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依同法第 44

條第 1項第 2款處新台幣 6萬元以上 2億元以下罰鍰，並由地

方政府衛生局聯合農業機關追查供應來源及殘留原因，依法處

辦，讓民眾食的安心。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